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

2022年度计量技术规范制定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省计量院，各有关单位：

为构建完善的湖北省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充分发挥计量技术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经研究，省市场监管局决定面向社会征集2022年度计量技术规范制定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服务发展。本次计量技术规范征集范围为服务“51020”产业集群发展，助力节能减排，支撑民生计量监管，具备科学性、创新性及可行性的各类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能源资源计量测试规范，计量比对规范。鼓励开展医疗卫生、诚信计量等民生领域和强制管理计量器具监管技术规范研究。

（二）避免重复。国家各有关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已颁布相同或类似计量技术规范，或相关技术规范已纳入全国计量专业技术委员会或行业主管部门近期制修订计划的，不再重复申报。 

（三）广泛参与。在鄂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及有关社会组织等独立法人单位均可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共同申报。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申报制定产业类计量技术规范的，须联合产业链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共同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应于2022年7月20日前向省市场监管局提交《湖北省计量技术规范项目计划任务书》(一式两份，含纸质件及电子件，格式见附件)。

（二）省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科学、公正的原则，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论证，于2022年8月下达省级计量技术规范制定计划。

三、有关要求

（一）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指导相关单位积极参与省级计量技术规范的制订，及时解决规范制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二）相关计量技术规范编制周期一般为12个月。因特殊原因，可延长3-6个月。

各单位在申报中有相关意见或建议，可联系省局计量处，联系人：徐冬冬 ；联系电话：027-88701979；邮箱：609510401@qq.com。

附件：湖北省计量技术规范项目计划任务书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17日

附件

湖 北 省 计 量 技 术 规 范 项 目

计 划 任 务 书

 
 

	项 目 名 称
	

	制定或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起 止 年 限
	


     服务产业领域或计量监管领域：

 

        年       月
 

	说   明

项目计划任务书是制定、修订省级计量技术规范的重要依据。为了统一格式和便于归档，请项目主要起草单位按计划任务书格式和内容要求填写。



	    内容
单位
	单位全称以及
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职务
或职称
	电话

	起草单位
	
	
	
	 
	

	参   加
起草单位
	 
	 
	 
	 
	 


	制定或修订的目的、意义，国内外规范水平现状和发展趋向。


	规范的主要内容。
 



	规范的技术关键和可行性分析。


	相关校准方法、测试技术、评价方案国内外使用的情况（重点说明国内）。
 

 


	省内开展检定（校准、测试、比对）的基础设备和技术条件。（包括技术力量、人员水平、标准器/测试系统现状）


	项目完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预测分析。



	项目计划进度安排和经费概算。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姓名
	职称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
	电话

	
	
	
	
	
	
	

	
	
	
	
	
	
	

	参加起草单位
	参加起草人姓名
	 
职称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
 
	 
电话
 

	
	
	
	
	
	
	

	
	
	
	
	
	
	


	主要起草单位审查意见：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审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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